
更正（澄清）内容（一）
更正内容1：
原招标文件第六章 采购需求-二、采购清单及技术参数要求6切菜机：“▲切菜机不锈钢材料≥300小时中性盐雾试验后，应达到10级。”删除此条参数要求。

[bookmark: _GoBack]更正内容2：
原招标文件第六章 采购需求-二、采购清单及技术参数要求14洗碗机：“▲电控箱外壳防护等级≥IP66,符合GB/T 4208-2017标准。”删除此条参数要求。

更正内容3：
原招标文件第六章 采购需求-二、采购清单及技术参数要求23油烟净化器：“▲1：油烟净化器的数显电源符合GB/T2423.22-2012《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：试验方法 温度变化试验》进行温度冲击试验；符合GB/T2423.10-2019《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：试验方法 试验：振动》进行正弦振动试验。电源可耐受-40℃~100℃温度工作应正常，电源在三个相互垂直的振动方向，频率范围：10Hz-150Hz，78min/轴向振动时间后样品结构无损伤，工作正常。
▲2：油烟净化器整机符合的GB/T2423.3 《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：试验方法：恒定湿热试验》恒定湿热[按照【60℃、95%RH 测试24H]的恒温恒湿测试。
▲3：油烟净化器的不锈钢电极机芯符合GB/T2423.17-2008《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：试验方法 试验 Ka：盐雾》对不锈钢电极机芯（电极和电极支承）进行盐雾试验。35±1℃盐雾连续喷雾100小时，电极与电极支承未见腐蚀。”
删除此3条参数要求。



